中央领导同志对法学院周伟教授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出重要批示
由我校法学院周伟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禁止歧视与保护少数人暨弱势群体权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关于完善对乌鲁木齐市“7.5”事件后续新闻报道及其相关涉民族问题报道的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重要批示。

该成果对在四川的新疆维吾尔族就业、生活、心理、教育、风俗、习惯等问题进行大量问卷调查和访谈座谈，对“7.5”事件的后续报道以及其他民族事件的新闻宣传和报道工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中央有关部门的决策工作提供了参考。

为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特以通报的形式，向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社科规划办、四川大学党委表示：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周伟教授带领课题组坚持正确导向，自觉关注现实问题，围绕突发性事件开展调查研究并完成有较高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社科科学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国家社科基金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了成绩。
